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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03 月 24日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5年第一次定期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议案》。现

将具体内容公告如下： 

一、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情况概述 

（一）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的原因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相关

规定，为了真实、准确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状况和财务状

况，本着谨慎性原则，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资产进行了清查并进行了充分的分析

和评估，对可能发生减值损失的资产计提减值准备并对部分资产进行核销。 

（二）本次减值准备计提情况 

公司本次计提减值准备的资产项目为 2024 年末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存

货等资产，2024年度计提减值准备 577.55万元，转回减值准备 60.00万元，明

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期初数 本期计提 本期转回 
本期核销/

转销 
其他 期末数 

应收账款坏账

准备 
7,983.22 368.40 0.00 276.77 3.92 8,078.77 

其他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 
682.06 78.17 60.00 160.44 - 539.79 

存货跌价准备 1,544.37 103.70   239.35 - 1,408.73 

合同资产减值

准备 
180.83 27.28     - 208.11 

长期股权投资

减值准备 
76.76       - 76.76 

合计 10,467.24 577.55 60.00 676.56 3.92 10,312.15 

注：若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计入的报告期间为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 

（三）核销资产情况 

本次核销应收账款为 276.77万元，核销的其他应收款为 160.44万元，核销

的存货为 239.35万元，核销金额共计 676.56 万元。 

  单位：万元 

类别 核销金额 核销依据 

应收账款 276.77 货款无法收回 

其他应收账款 160.44 货款无法收回 

存货 239.35 出售或报废 

合计 676.56  

（四）公司对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的审批程序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一

次定期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同意本次计提资

产减值准备及核销资产。 



二、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确认标准及计提方法 

（一）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应收账款 

账面余额（万元） 15,620.98 

资产预计可回收金额（万元） 7,542.22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对于客观证据表

明存在减值，以及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应收账款单

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对于不存

在减值客观依据的应收账款或当在单项工具层

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充分证

据时，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结合当前

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据信用风险

特征将应收账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

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

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计提原因 
公司预计该资产未来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余

额 

（二）其他应收款坏账准备 

资产名称 其他应收款 

账面余额（万元） 678.87 

资产预计可回收金额（万

元） 
139.07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对于客观证据

表明存在减值，以及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其他应

收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

对于不存在减值客观依据的其他应收款或当在

单项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

失的充分证据时，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

验，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

断，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

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

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 



计提原因 
公司预计该资产未来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金

额 

（三）合同资产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合同资产 

账面余额（万元） 419.05 

资产预计可回收金额（万

元） 
210.94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以单项或组合的方式对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

资产的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对于客观证据

表明存在减值，以及适用于单项评估的合同资

产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确认预期信用损失；对

于不存在减值客观依据的合同资产或当在单项

工具层面无法以合理成本评估预期信用损失的

充分证据时，本公司参考历史信用损失经验，

结合当前状况以及对未来经济状况的判断，依

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

合，在组合基础上计算预期信用损失。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

据 

《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

量》 

计提原因 
公司预计该资产未来可回收金额低于其账面金

额 

（四）存货跌价准备 

资产名称 存货 

账面余额（万元） 9,470.78 

预计资产可变现净值与成本

孰低金额（万元） 
8,062.05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可收回金额为存货的估计售价减去至完工时估

计将要发生的成本、估计的销售费用和相关税

费后的金额。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

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第十五条的

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

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

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

益。 

计提原因 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 

 

 



（五）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资产名称 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余额（万元） 76.76 

预计资产可变现净值与成本

孰低金额（万元） 
- 

资产可回收金额的计算过程 

可收回金额为根据其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

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

者之间较高者确定。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依

据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第十

五条的规定：资产负债表日，可收回金额的

计量结果表明，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

面价值的，应当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

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

失，计入当期损益。 

计提原因 长期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 

 

三、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计提各项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577.55万元，转回减值准备合计人民币

60.00万元，减值准备事项计入公司2024年当期损益，核销资产合计人民币

676.56万元，均为前期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部分资产。 

公司将根据资产的最终收回情况及形成损失的实际情况和原因，制定相应

的责任追究措施。 

四、董事会关于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说明 

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事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法规进

行，公司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符合谨慎性原则，计提和核销

依据充分。计提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后，能更加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资产

价值和经营业绩，公司的会计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更具合理性。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的决议程序合法合

规、依据充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政策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及中小

股东利益。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是为了保障公司规范运作，



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更加充分、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监事会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和核销资产。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2025年第一次定期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